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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三河村（不动产单元号:520181101233GB00005W00000000）等5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清镇中电贵云通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的、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三河村（不动产单元号:520181101233GB00005W00000000）等5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19号]等5本，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下简称“土地面积”)合计为210481平方米。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812015B0020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及《贵阳中电贵云清镇项目A地块经济技术指标》，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338549.88平方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建设内容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合院
	57558
	57558
	0

	洋房
	27300
	27300
	0

	小高层
	72160
	72160
	0

	酒店
	40000
	40000
	0

	酒店式公寓
	38244.81
	38244.81
	0

	商业
	7000
	7000
	0

	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90613.27
	0
	90613.27

	公共配套及物业
	5673.8
	5673.8
	0

	合计
	338549.88
	247936.61
	90613.27


估价目的：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期日：2023年9月13日
地价定义：

1.用途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19号]等5本，本次评估估价对象证载（地类）用途为住宅、商业。本次评估设定用途即为证载用途住宅、商业。

2.土地开发程度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实际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本次评估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
3.规划利用条件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19号]等5本，本次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210481平方米。估价对象的规划利用条件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812015B0020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及《贵阳中电贵云清镇项目A地块经济技术指标》上载明的为依据，规划建筑面积为338549.88平方米。
4.土地使用年限

本次估价对象为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85年6月1日、商业2055年6月1日。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1.7年、商业31.7年。因此，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土地使用年限为其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住宅61.7年、商业31.7年。
5.地价定义

本次估价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是指估价对象土地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使用权性质为有偿出让，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于估价期日2023年9月13日，在规划利用条件下，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临时三通”（即通临路、通临电、通临水）、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设定用途为住宅、商业，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1.7年、商业31.7年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剩余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土地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于估价期日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预评估价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期日：2023年9月13日                         估价期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性质：出让
	估价期日土地使用者
	不动产单元号
	宗地名称
	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的实际土地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的土地开发程度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年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单位面积地价/
元/㎡
	楼面地价/元/㎡
	总地价/万元

	
	
	
	
	证载

（或批准）
	实际
	设定
	规划
	实际
	设定
	
	
	
	
	
	
	
	

	清镇中电贵云通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520181101233GB00005W00000000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三河村（不动产单元号:520181101233GB00005W00000000）等5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19号
	住宅、商业
	——
	住宅、商业
	1.18
	——
	1.18
	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
	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
	住宅61.7年、商业31.7年
	44733
	338549.88
	1733
	1077
	36471

	
	520181101233GB00002W00000000
	
	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20号
	
	
	
	
	
	
	
	
	
	43430
	
	
	
	

	
	520181101233GB00003W00000000
	
	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21号
	
	
	
	
	
	
	
	
	
	41227
	
	
	
	

	
	520181101233GB00001W00000000
	
	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22号
	
	
	
	
	
	
	
	
	
	40054
	
	
	
	

	
	520181101233GB00004W00000000
	
	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23号
	
	
	
	
	
	
	
	
	
	41037
	
	
	
	

	合计
	210481
	338549.88
	1733
	1077
	36471

	币种：人民币


一、上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权利限制：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19号]等5本复印件及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估价期日，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不存在查封、地役权等其他权利限制。
2.基础设施条件：估价对象实际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本次评估设定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临时三通”、宗地红线内场地可建设施工。
3.估价规划限制条件：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812015B0020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及《贵阳中电贵云清镇项目A地块经济技术指标》。
4.影响价格的其他限定条件：无。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土地估价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即贵阳中电贵云清镇项目A地块共分为5个《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整体规划建设，故本次评估为项目整体计算结果，特此提醒本《评估意见函》使用者注意。
4.本《评估意见函》使用期限自出具之日起6个月。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9日

附件
估价对象测算过程

技术指标
   1.估价对象经济技术指标

（1）土地面积

根据《不动产权证书》[黔（2022）清镇市不动产权第0001619号]等5本，估价对象土地面积合计为210481平方米。
（2）规划建筑面积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5201812015B0020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补充合同》及《贵阳中电贵云清镇项目A地块经济技术指标》，规划建筑面积为338549.88平方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类别
	项目类型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地上
	地下

	经营性
	合院
	57558
	57558
	0

	
	洋房
	27300
	27300
	0

	
	小高层
	72160
	72160
	0

	
	酒店
	40000
	40000
	0

	
	酒店式公寓
	38244.81
	38244.81
	0

	
	商业
	7000
	7000
	0

	小计
	242262.81
	242262.81
	0

	非经营性
	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
	90613.27
	0
	90613.27

	
	公共配套及物业
	5673.8
	5673.8
	0

	小计
	96287.07
	5673.8
	90613.27

	合计
	338549.88
	247936.61
	90613.27


（3）利润率

本次利润率的计取中，合院住宅及商业用房取15%、洋房住宅用房取12%、小高层住宅、酒店用房及酒店式公寓用房取10%，按各用途规划建筑面积占总经营性规划建筑面积比例，则：

综合利润率＝（57588×15%+27300×12%+72160×10%+40000×10%+38244.81×10%+
7000×10%）÷242262.81

＝12%
2.工期情况说明：

土地开发期：0年

建筑物建设期：3年

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计算估价对象的价格。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贵阳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三河村
	清镇市青龙山街道办事处大星村、塔山村境内
	清镇市滨湖街道三河村境内 
	清镇市滨湖街道三河村境内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交易时间
	2023-09-13
	100
	2021-7-14
	101.6
	2021-5-24
	101.8
	2021-5-24
	101.8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1.7、31.7
	100
	70、40
	105
	70、40
	105
	70、40
	105

	容积率
	1.18
	100
	1.3
	100
	1.7
	100
	1.5
	100

	商业占比
	30%
	100
	5%
	110
	5%
	110
	5%
	11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一般
	103
	较好
	106
	较好
	106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5
	较好
	105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210481
	100
	10855
	98
	6828
	98
	52532
	98.5

	
	宗地形状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99
	较不规则
	100
	较不规则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较适宜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三通
	100

	
	工程地质条件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1.6
	100/
	101.8
	100/
	101.8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5
	100/
	105
	100/
	105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占比
	100/
	110
	100/
	110
	100/
	110

	区位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3
	100/
	106
	100/
	106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2
	100/
	102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0
	100/
	105
	100/
	105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8
	100/
	98
	100/
	98.5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临街宽度及深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楼面地价
	2105
	2257
	252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777
	1725
	1917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777+1725+1917）÷3＝1806（元/平方米）
土地价格

＝地上楼面单价×地上可出让规划建筑面积

＝1806×242262.81÷10000

＝43753（万元）

（二）剩余法
1.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

（1）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合院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估价对象
	系数
	中铁云湾
	系数
	广大城
	系数
	茶马古道
	系数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交易时间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18
	100
	2.28
	98
	1.6
	100
	1.77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房屋现状
	期房
	100
	现房
	106
	现房
	106
	现房
	106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合院
	100
	合院
	100
	合院
	100
	合院
	100

	
	项目建筑规模
	338549.88
	100
	3230000
	106
	3000000
	106
	721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98%
	100
	98%
	100
	97%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
	106
	毛坯
	100
	毛坯
	100


表4：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房屋现状
	100/
	106
	100/
	106
	100/
	106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6
	100/
	106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15000
	15000
	125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2966
	12337
	10898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12966+12337+10898）÷3＝12067（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12067×57558÷10000＝69455（万元）
（2）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洋房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5：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估价对象
	系数
	中铁云湾
	系数
	广大城
	系数
	融汇湖城一品
	系数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交易时间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18
	100
	2.28
	98
	1.6
	100
	2.5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较好
	102
	较好
	102

	
	房屋现状
	期房
	100
	现房
	106
	现房
	106
	期房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洋房
	100
	洋房
	100
	洋房
	100
	洋房
	100

	
	项目建筑规模
	338549.88
	100
	3230000
	106
	3000000
	106
	156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98%
	100
	98%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
	106
	毛坯
	100
	毛坯
	100


表6：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G
	案例H
	案例I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100
	100/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3
	100/
	103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房屋现状
	100/
	106
	100/
	106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6
	100/
	106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7500
	8000
	78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6483
	6580
	714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6483+6580+7141）÷3＝6735（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6735×27300÷10000＝18387（万元）
（3）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合院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7：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估价对象
	系数
	中铁云湾
	系数
	东园朗阅
	系数
	融汇湖城一品
	系数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交易时间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住宅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60-70（含）
	100

	容积率
	1.18
	100
	2.28
	98
	2.46
	98
	2.5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3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3
	一般
	100
	较好
	103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较好
	102
	一般
	100
	较好
	102

	
	房屋现状
	期房
	100
	现房
	106
	现房
	106
	期房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小高层
	100
	高层
	95
	高层
	95
	高层
	95

	
	项目建筑规模
	338549.88
	100
	3230000
	106
	600000
	100
	156000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成新度
	100%
	100
	98%
	100
	98%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精装
	106
	毛坯
	100
	毛坯
	100


表8：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J
	案例K
	案例L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容积率
	100/
	98
	100/
	98
	100/
	98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3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3
	100/
	100
	100/
	103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2
	100/
	100
	100/
	102

	
	房屋现状
	100/
	106
	100/
	106
	100/
	100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95
	100/
	95
	100/
	95

	
	项目建筑规模
	100/
	106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新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6450
	5000
	6300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5869
	5067
	6071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5869+5067+6071）÷3＝5669（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5669×72160÷10000＝40908（万元）
（4）采用市场比较法求取公寓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所掌握的市场资料，采用房地产交易中的替代原则，选取与估价对象类似用途的案例，并分别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的修正和调整。
表9：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案例：M
	案例：N
	案例：O

	
	估价对象
	系数
	倾国倾城
	系数
	百花里
	系数
	白领公寓
	系数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清镇市
	

	交易时间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2023年9月
	100

	市场状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30-40（含）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好
	103
	较好
	103
	较好
	103

	
	交通便捷度
	一般
	100
	较好
	101
	一般
	100
	较好
	101

	
	公共配套设施
	一般
	100
	较好
	101
	一般
	100
	较好
	101

	
	基础设施水平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六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一般
	100
	一般
	100
	较好
	101
	一般
	100

	
	房屋现状
	期房
	100
	现房
	106
	现房
	106
	现房
	106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商住公寓
	100
	商住公寓
	100
	商住公寓
	100
	商住公寓
	100

	
	建筑结构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钢混
	100

	
	公共部分装修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精装
	100

	
	物业管理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专业
	100

	
	层高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标准
	100

	
	内部装修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毛坯
	100


表10：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M
	案例N
	案例O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商业繁华度
	100/
	103
	100/
	103
	100/
	103

	
	交通便捷度
	100/
	101
	100/
	100
	100/
	101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01
	100/
	100
	100/
	101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100/
	100
	100/
	101
	100/
	100

	
	房屋现状
	100/
	106
	100/
	106
	100/
	106

	个别因素
	建筑类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部分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内部装修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单价（元/平方米）
	4700
	5232
	5427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4220
	4745
	4873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的最终结果。
楼面单价＝（4220+4745+4873）÷3＝4613（元/平方米）
比较价值＝4613×38244.81÷10000＝17642（万元）
（5）采用市场收益求取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估价对象周边商业较少，估价对象所在清镇市中心区域1层商业用房市场租金水平为3-5元/平方米·天，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拟建3层商业用房，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取1.8元/平方米·天，年增幅按2.5%计算，空置率取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415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414
	租金×天数×（1-空置率）
	租金
	1.8

	
	
	
	
	面积
	7000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1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息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335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2212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3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88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92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33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2525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5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134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386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5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3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3352
	　
	
	

	3
	年经营费用
	94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71.39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21.69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47.31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2.39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4

	
	
	
	
	土地面积（㎡）
	5979.76

	（2）
	维修费
	16.76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

	（3）
	保险费
	3.35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2.0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32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6029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28.73

	
	
	
	
	年增长比率(g)
	2.5%

	6
	单价(元/平方米)
	8613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7000


（5）采用市场收益求取酒店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未来第一年总收益

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拟建酒店后销售，本次评估参考估价对象所在清镇市中心区域办公用房市场租金水平为1-1.3元/平方米·天，结合估价对象自身情况，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租金水平取1元/平方米·天，年增幅按2.5%计算，空置率取10%，每年按365天计算。则有：
2）测算过程

	序号
	项目
	数额
	计算公式
	取费标准
	

	1
	未来第一年年总收益
	1316
	年租金收入+押金利息收入+其他收入
	
	

	（1）
	年租金收入（年经营收入）
	1314
	租金×天数×（1-空置率）
	租金
	1

	
	
	
	
	面积
	40000

	
	
	
	
	天
	365

	
	
	
	
	空置率（%）
	10.0

	（2）
	押金利息收入
	2
	押金*一年期存款利息
	押金方式
	押一

	
	
	
	
	一年期存款利率
	1.5%

	2
	建筑物现值
	21032
	建筑物重置价格×成新度
	成新度（%）
	100.0

	1）
	建安费用
	14641
	建安单价×建筑面积
	建安单价（元/㎡）
	280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586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4.0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0.0

	4）
	基础设施建设费
	1099
	建筑面积×取费标准
	市政费用（元/㎡）
	200

	5）
	相关税费
	220
	建安费用×费率
	费率（%）
	1.5

	（1）
	建造成本
	16546
	建安费用+公共配套设施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相关税费
	

	（2）
	管理费用
	331
	建造成本×费率
	费率（%）
	2

	（3）
	销售费用
	——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
	销售费率（%）
	2

	（4）
	贷款利息
	
	复利计息。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1）及（2）项产生的利息
	881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建设周期（年）
	3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0.001P建
	销售费用×((1+利率)^(建设周期÷2)-1)
	利息（%）
	4.35

	（5）
	利润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润率
	
	

	1）
	（1）及（2）项产生的利润
	1688
	（建造成本+管理费用）×利润率
	利润率（%）
	10

	2）
	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润
	0.002P建
	销售费用×利润率
	
	

	（6）
	销售税费
	0.0524P建
	建筑物重置价格×费率/(1+5%)
	费率（%）
	5.5

	（7）
	建筑物重置价格（P建）
	21032
	　
	
	

	3
	年经营费用
	365
	税费+维修费+保险费+管理费
	
	

	（1）
	税  费
	232.67
	两税一费+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合税率
	

	1）
	两税两费
	68.83
	年总收益×费率/(1+5%)
	费率（%）
	5.5

	2）
	房产税
	150.17
	按租金收入计税
	费率（%）
	12.0

	3）
	城镇土地使用税
	13.67
	土地面积×取费标准
	纳税标准（元/㎡）
	4

	
	
	
	
	土地面积（㎡）
	34170.09

	（2）
	维修费
	105.16
	建筑物重置价格×维修费率
	费率（%）
	0.5

	（3）
	保险费
	21.03
	现值×保险费率
	费率（%）
	0.1

	（4）
	管理费用
	6.58
	年总收益×费率
	费率（%）
	0.5

	4
	不动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951
	年总收益-年经营费用
	
	

	5
	不动产总价
	17861
	房地产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1-（(1+g)/(1+Y)） ^n ]/(Y-g)
	还原率（Y）
	5.5%

	
	
	
	
	收益年期(n)
	28.73

	
	
	
	
	年增长比率(g)
	2.5%

	6
	单价(元/平方米)
	4465
	收益价值÷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40000


（7）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为前述各用途用房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总价之和。则有：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69455+18387+40908+17861+17642+6029＝170282(万元)

2.土地价格计算
（转下页）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
	面积
	单价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70282
	——
	——
	——
	

	2
	开发成本
	117927+0.1392P土
	——
	——
	——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91458
	——
	——
	——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78561
	——
	——
	——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3142
	——
	——
	4%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806
	——
	——
	5%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6771
	338549.88 
	200
	——
	

	5）
	相关税费  
	1178
	——
	——
	1.5%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5078
	338549.88
	150
	——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1693
	——
	——
	——
	

	1）
	住宅
	785
	157018.00 
	50
	——
	

	2）
	非住宅
	908
	181531.88 
	50
	——
	

	（4）
	管理费用
	1965
	——
	——
	2%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3406
	——
	——
	2%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
	——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5407+0.1102 P土
	——
	——
	4.35%
	复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102 P土
	——
	——
	——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5407
	——
	——
	——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8920
	——
	——
	5.5%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12432+0.1235P土
	——
	——
	12%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P土
	——
	——
	——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2432
	——
	——
	——
	

	4 .土地价格
	31617
	——
	——
	——
	1-2-3


单位：万元、平方米、元/平方米

二、估价结果确定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三河村（不动产单元号:520181101233GB00005W00000000）等5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市场比较法
	43753
	40%
	36471

	
	剩余法
	31617
	60%
	


估价项目名称：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站街镇三河村（不动产单元号:520181101233GB00005W00000000）等5宗住宅、商业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郑燚、崔锴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3-1-0703-P01HDZC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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